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

第  八  條    使用場地時，申請人應遵守下列事項：

              一  使用設備器材，除場地管理機關提供之項目外，其餘物品應自備。使用

                  完畢後，應如數歸還及回復原狀；其有短少或損壞，應予補足或照價賠

                  償。

              二  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或宣傳標語等必要者，應先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

                  ，始得於指定地點張貼。未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，不得使用漿糊、膠紙

                  、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之物品於場地內之牆面、地板及其他設

                  備。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。

              三  所攜帶之物品，應自行保管，場地管理機關不負保管之責。

              四  未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，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。

              五  申請人須在場地內外搭建台架及電器設備時，應先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

                  後，始可於指定地點搭建，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。

              六  未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，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。

              七  不得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。

              八  遵期繳納使用費、保證金或其他費用。

              九  不得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。但經該場地管理機關同意或另有

                  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  十  活動內容不得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十一  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。

              十二 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、設備、公共安全、交通及環境衛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之維護，並接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。

              十三  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或致生場地管理機關損害之情事。

             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，應依法負其責任，如致場地管理機關遭受損害者，並

             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違反第二款或第五款者，場地管理機關得於必要時強制

              拆除之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

第 十三 條    場地管理機關得於許可處分中載明下列附款：「申請人於許可後有下列情形

              之一者，場地管理機關得廢止原許可使用處分，其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

              不予退還，且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：

一、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。

            二、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。

三、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 行為。

四、未遵期繳納使用費、保證金或其他費用。

五、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

六、使用火把、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。但經該場地管理機關同意或另

                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七、活動內容有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之虞。

            八、其他致生場地管理機關損害之行為。

九、不遵從場地管理機關指示。

            十、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。」

臺北市士林區行政中心十樓大禮堂
             租借場地注意事項：     105.06.24修正

1.現場牆壁不得張貼及裝釘海報，海報須用活動式展示圖表架。

2.活動場地復原工作，桌子及椅子由租借單位負責恢復至淨空原狀（含地上標線物），用畢後請關閉大禮堂電源。

3.場地使用完竣後不得遺留任何紙箱、汽球造型拱門架（含汽球造型裝飾物），須全部清除乾淨，完成後請告知秘書室承辦人員備查（電話：28826200轉分機8708）。 

4.本行政大樓全面禁止吸菸，並請勿聚集1樓大門口及樓梯間吸菸。

5.本行政中心各樓層及騎樓均不得亂吐檳榔渣、亂丟垃圾、煙蒂…。

6.本行政中心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，租借場地之主辦單  位經管理單位勸導仍拒不配合者，應拒絕租借場地予該租借單位。
7.上述注意事項須逐項確實遵守並完成，會後由業務承辦人巡視行政大樓及禮堂四周，有無被租借單位損壞，如有損壞者，則由保證金中扣除，並列入不良租借者，未來不再租借其使用。
附件3-背面








